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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7/2021_2022__E3_80_8A_E

4_BC_9A_E8_AE_A1_E4_c42_67305.htm 《会计从业资格管理

办法》财会字[2000]5号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第二条规定

，在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、公司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

织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，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格，持有会计

从业资格证书。会计人员如何界定?会计工作应包括哪些岗

位? 答:会计人员是指在会计岗位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。从事

会计工作的人员，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格，持有按《管理办

法》规定注册、年检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。持有会计从业资

格 证书的人员，但未按规定注册、年检的，不得从事会计工

作。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，按规定进行注册、参加

继续教育及年检，但不在会计岗位工作，不能认定为会计人

员。 会计岗位是指从事会计工作、办理会计事项的具体职位

。会计工作一般包括以下岗位: (一)总会计师（或行使总会计

师职权)岗位，会计机构负责人(会计主管人员)岗位. (二)出纳

岗位. (三)稽核岗位. (四）资本、基金核算岗位. (五)收入、支

出、债权债务核算岗位. (六)工资核算、成本费用核算、财务

成果核算岗位. (七)财产物资的收发、增减核算岗位. (八)总帐

岗位. (九)对外财务会计报告编制岗位. (十)会计电算化岗位. (

十一)会计档案管理岗位。 在会计档案正式移交档案管理部门

之前，在会计机构内会计档案管理工作属会计岗位.会计档案

证式移交档案管理部门后，会计档案管理工作，不属于会计

岗位。 医院门诊收费员、住院处收费员，商场收费(银)员不

属于会计岗位.单位内部审计人员、社会审计人员、政府审计



人员不属于会计岗位。 其他特殊行业会计岗位的认定，由国

务院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根据以上原则提出具体意见，报财政

部审批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都可以依照以上原则制定具

体办法，报财政部备案。 二、《管理办法》第八条中的"具备

教育部门认可的中专(含中专)以上会计类专业学历"其"会计类

专业"具体范围包括哪些? 答:会计类专业主要包括:会计学或各

类会计专业，另外还包括会计电算化、注册会计师专门化、

财务管理和审计专业。 三、外籍人员在中国境内公司、企业

或其他组织中从事会计工作是否应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? 

答:中国境外人员 (以下简称外籍人员)在中国境内公司、企业

或其他组织中从事会计工作累计超过12个月(不含12个月的)，

应按照《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须具备会计从业资格，持

有经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注册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后，才

能在会计岗位上继续从事会计工作。 上述人员在中国境内公

司、企业或其他组织中从事会计工作未满12个月(含12个月)的

，可暂不须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。 对具备相当于我国中专

(含中专)以上会计类专业学历并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第六条规

定条件的外籍人员，可以持护照、毕业证书原件 (另附证照的

中文译本及有关法定部门的公证书)、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等

，直接向单位所在地地(市)级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申请办

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。 对不具备上述规定学历的外籍人员，

除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第六条规定条件外，须申请参加会计从

业资格考试。考试科目为:财经法规、会计基础知识、会计实

务、初级会计电算化或珠算(五级)。 外籍人员会计从业资格

的取得、证书颁发、注册登记、年检、证书编号和从业档案

管理等事项，由省级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根据《管理办法



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，报财政部备案后实施

。 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人员参照上述有关规定执行。 四、

《管理办法》中第十条(一)、(二)、(三)项，第十一条第二款

，第十五条第三款，第十七条筹6处均有"报财政部备案。另

外《管理办法》中第二十五条规定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

计划单列市财政厅(局)、新取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主管部门

可以在不违背本办法原则的前提下，制定具体实施办法，报

财政部审核批准。其具体含义是什么? 答:备案是指向主管机

关报告事由存案以备查考。《管理办法》中第十条(一)、(二)

、(三)项，第十一条第二款，第十五条第三款，第十七条等

条款的内容均是财政部在〈〈管理办法》中明确授权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)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，

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、中

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、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后勤部、铁

道部(以下简称中央主管部门)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内或本部

门、系统会计从业资格有关具体政策及实施办法，如考试培

训办法等。 上述条款中的内容均是会计从业资格管理中的重

要内容或主要环节，将直接影响到《管理办法》能否顺利贯

彻执行，所以财政部在授权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

市财政厅(局)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、中央主管部门制定有关

管理办法的同时，规定将所制定的有关管理办法报财政部备

案，以备考查，保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制度的统一性、规范

性。 根据《会计法》第三十八条规定，会计人员从业资格管

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。财政部在《管理办法》中授

权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厅(局)、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，中央主管部门可以在不违背《管理办法》规定原则



的前提下，制定具体实施办法，但必须报财政部批准后才能

实施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